裁决申请书（拆迁人）
1.申请书应载明：申请人名称、地址、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代理人的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职务等；被申请人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详细住址；被申请人拆迁范围内住房情况：包括产权证或租赁合同标明的建筑面积、间数，宅基地批单注明的情况及自建房情况；拆迁范围内居住人口情况：包括在册户口情况以及无户口又长期居住的其他共居人情况；拆迁人对被申请人的补偿安置方案；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补偿依据；被申请人的补偿要求、事实、理由；拆迁当事人双方未达成协议的原因；
2.需由拆迁人加盖公章；
3.需提供原件3份，采用A4打印；
[bookmark: _GoBack]4.该材料具有样例，需按照固定模板填写、字体清晰、内容无缺漏；
5.该材料需由申请人提供。



